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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编写  

1.  俄罗斯同国际社会一样关注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问题。  

2.  这项关于“不人道”武器的《公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努力限制常规武

器在军事活动期间和之后对平民的影响。《公约》所附议定书确保将这项原则付

诸实施。  

3.  许多国家提出，应起草一份新的议定书，限制使用反车辆地雷。俄罗斯专

家仔细研究了这些提议。关于反车辆地雷是否可被归为“不人道”的武器类别，

出现了一些疑问。  

4.  “不人道”的武器有两个特征：具有过分伤害力，和具有滥杀滥伤作用。

这些是对常规武器影响的人道主义关注的基本内容。  

5.  世界上大多数军队的军备中都有反车辆地雷，研制反车辆地雷主要是为了

对付装甲军用设备，通过造成最小的必要损害，限制其机动性或使其无法动弹。

这一点首先反映在弹药的设计上，反映在尽量减小其战斗部的重量和尺寸的努力

上。  

6.  如战争中反车辆地雷的使用结果所确认，为此种地雷配装能够可靠识别军

用车辆并以其为目标的引信，就有可能在行动中实现高度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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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在车臣反恐行动中涉及军人被爆炸物体击中的爆炸事件的分析表明，绝

大多数损失是由杀伤人员地雷、自制爆破地雷和爆炸装置造成的，其他爆炸物体

仅占 12%。  

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区和现代武装冲突地区排雷方面，俄罗斯有一定经

验。对俄罗斯排雷人员在车臣共和国地面清理活动结果的分析表明，在军事行动

结束之后，绝大多数自制爆炸装置和爆破地雷继续“进行战争”，而反车辆地雷

的比例很小，可忽略不计。  

9.  因此，俄罗斯认为，需要更透彻地研究是否需要对使用非杀伤人员地雷进

行重大限制的问题。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在关于地雷的附加议定书中业

已存在的对此种地雷的限制。  

10.  此外，30 国提议的落实意味着，必须使现有弹药现代化，在反车辆地雷

的可探测性和可靠作用方面，必须发展符合新的技术要求的新弹药。需要大量的

物资和财政资源，而这些资源并非每个国家都垂手可得。这一问题与下列方面有

关。  

11.  现代地雷技术构造复杂，可自动识别目标并予以攻击，而且同时还必须

操作安全。为此目的，此种弹药内装特殊的装置和机构。除了地雷的战斗部之

外，还有引信组件，一般包括：保险装置、能源、目标传感器和发火机构。为了

达到新议定书的要求，地雷必须包括下列新的或更新的装置：一个确保可探测性

的装置、一个自毁机构和一个自失能元件。俄罗斯专家估计，考虑到新的和改装

的反车辆地雷的研发、预生产和最低所需储备生产及交付军火库储存的基本费

用，这些措施的费用每个弹药单位在 200 美元以上。对于需要成千上万此种弹药

保护陆地边界、且不打算降低其防御潜力的国家而言，此举将涉及大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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